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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5年4个重点县
黑土耕地保护任务分解表

	行政区域
	示范区面积（万亩）
	保护性耕作
	有机肥深翻还田

	
	
	每年实施
面积
（万亩）
	5年累计实施面积（万亩次）
	2021年实施面积
（万亩）
	2025年
实施面积
（万亩）
	5年覆盖面积
（万亩）

	佳木斯市
	461.1
	461.1
	2305.5
	68.4
	69.2
	345.2

	桦南县
	122.7
	122.7
	613.5
	18.2
	18.4
	91.8

	桦川县
	63.3
	63.3
	316.5
	9.4
	9.5
	47.4

	同江市
	78.5
	78.5
	392.5
	11.7
	11.8
	58.9

	富锦市
	196.6
	196.6
	983
	29.1
	29.5
	147.1


注：1.4个黑土地保护重点县2021年任务按照国家工程方案保护性耕作面积461.1万亩为准，并按耕地面积比例分解。
2.保护性耕作面积包括：旱田秸秆翻埋（压）、碎混、少耕免耕秸秆覆盖还田；水田秸秆翻埋、原茬旋耕、原茬搅浆还田。










附件2

2021年4个重点县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表

	行政区域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万亩）

	
	2021年建设面积
	其中标准化示范区

	桦南县
	11.88
	5

	桦川县
	9.41
	3

	同江市
	4.75
	2.2

	富锦市
	31.29
	5


注：各重点县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为省实际下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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